
品德与行为标准 

（执行干部、国际理事、与指派理事） 

 

本组织为服务组织，服务态度与服务对我们来说均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的会员、执行干 

部、国际理事、指派理事、行政干部、总会职员与社区等都对您的日常行为持有高水平的 

期望。狮子会以四个核心价值观来为诚实与高尚的品德所下的定义即为我们信条的基础： 

 
品德 - 国际狮子会对个人与职业品性标准设有极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全力遵守我们组

织 的政策与法规来保障我们组织的这项财产。 

 
负责 –国际狮子会期望所有的执行干部、国际理事、指派理事均能认真执行其由国际狮子 

会所交付之职责，并对其个人行为与工作负责。国际狮子会绝不容忍任何违反准则的行 

为。 

 

团结 –国际狮子会极力维持一个鼓励创新与团结的服务环境。我们必须以领导精神来训练 

并鼓励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并作个人成长。我们鼓励各位采用开放的胸襟、有效率的沟通与 

合作精神。 

 

杰出 –国际狮子会致力于公平、尊敬与信用。我们必须共同为我们的会员与小区服务，协 

助我们的组织达到服务目标。 

 

您的责任应始于对国际狮子会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标准作深刻的了解，您有维护国际狮子 

会行为标准的角色。狮子会国际理事会政策中有多项有关行为标准规定，其中有任务宣言   

(第 I 条 A 节)、道德信条(第 VI. 条 1.A 节)、服务活动与会员的反歧视宣言(第 I 条 M 

节及 第.XVIII 条 G 节)、授证分会的责任(第 V 条 A 节)、向公众所筹款项之用途(G 条.1 

节)、稽 核规定(VI 条 1.A 节)、筹款办法(XV 条 A.2.f 节.)、纠纷解决办法(XV 条 L 节)、

与隐私权 (XV 条附表Ｄ)。国际宪章与附则、总监手册、国际理事会政策中与其他数据中

均对行为 标准做了诠释。行为标准与法律规定之间经常有相交之处，您对行为标准与法

律规定有不 了解的地方即有责任向国际理事会委员会或总会之有关司(例如，财务与总会

运作司负责 审核纠纷解决办法、宪章与附则司与/或法律司负责审核法律问题)加以澄清。

有关问题亦 可向国际理事会、执行干部、或总会执行长提出。 

 

国际狮子会之行为标准的四个核心价值观及国际理事会政策为您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明，使 

您了解国际狮子会对您的期望并协助您作正确的决定。这些数据上所提供的答案并非仅有 

的答案，您也可应用一般常识来决定甚么是”对”的行为。请您致力将狮子会以高尚品德作 

为服务精神之传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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